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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浙江德威硬质合金制造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

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格林美”）、孙公司荆门德威格林美钨

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格林美”）与浙江德威硬质合金制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德威”）的购销和加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5 年 3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以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浙江德威硬质合金制造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公司完成收购

浙江德威股权前，审批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与浙江德威所发生的年度累计发生

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的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章程》，

该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4 年（元） 2013年度（元） 

浙江德威 原料 108,974.36 423,665.13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4 年（元） 2013年度（元） 

浙江德威 产品、加工劳务 80,186,294.65 77,468,230.80 

以上为未经审计的数据。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2015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浙江德威之间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总金额为 1,019.14万元。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德威硬质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实收）资本：7,6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星题 

成立日期：2001年 11月 20日 

注册地址：乐清市芙蓉镇工业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硬质合金、钻头、五金工具、电动工具生产、加工、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浙江德威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2月 31 日 2013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8,719,694.89  140,784,565.53  

负债总额 68,668,614.57 91,890,968.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0,051,080.32 48,893,597.36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206,866,873.22   174,437,306.08  



营业利润  24,945,531.36  18,642,695.14  

利润总额  25,186,050.68  17,921,703.39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64,482.96  14,930,661.24  

2、关联关系 

截至公告日，浙江德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星题 6,700.00 88.16% 

2 陈易青 900.00 11.84% 

合计 7,600.00 100.00% 

（1）陈星题现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控股的德威格林美的参股股东，并担任德威

格林美的董事、总经理。 

（2）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与陈星题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拟收购陈星题所持有的浙江德威 65%

的股权。 

浙江德威与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的购销和加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浙江德威生产经营正常，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浙江德威采购原料，向浙江德威出售产品及委托加工系参

照第三方价格或市场公允价格执行。 

四、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浙江德威之间的交易均签署合同，合同主要约定了产品名

称及数量、交货时间、交货方式、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包装标准、质量标准、

货物验收、结算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解决合同纠纷方式及其他事项。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浙江德威的经营业务和生产能力与公司有可补充的合作关系，服务较好。 



2、与浙江德威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必须的，有利于确保公司生产

经营得到补充。 

3、上述交易价格按照市场而定，对公司 2013年、2014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4、公司与浙江德威的关联交易相互依赖性很小，不会形成被其控制状态。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经认真审议，发表如下意见：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浙江德威之间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的客观需要。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化原则，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允的原则，不

会对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我们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浙

江德威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6日 

 




